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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「107學年度補救教學整體行政推動計畫-國中小非現職教師認證研習計畫
教務處(教學＆設備)
發表人: 

張貼在 : 2018/12/5 15:02:59

說明：   

一、  依據本市107學年度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暨中原國小107年11月30日原小輔字

第1070007775號函辦理。  

二、  本案目的係藉由補救教學研習提供非現職教師取得補救教學資格，建立未來投入補救教學人力

資源，精進任課教師教學能力，縮短學生學習落差。  

三、  旨揭計畫相關訊息摘要如下：  

(一)  參加人員：未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，預計招收160名非現職教師。  

(二)  研習時間：108年1月21日（星期一）至108年1月23日(星期三)。  

(三)  研習地點：本市中原國民小學（地址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88號）。  

(四)  報名方式：  

１、  請於108年1月3日前將核章後報名表(如附件)郵寄或傳真至中原國小(承辦人：輔導室姜美珠小

姐，地址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88號；電話：03-4385257分機615，傳真電話：03-4388226，並請於傳

真後電話聯繫確認)。  

２、  考量承辦學校場地因素，各選修組人數依報名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，並將於108年1月4日公告錄

取名單，請逕至中原國小網站查詢(網址�Ghttp://www.cyes.tyc.edu.tw)。  

四、  本案參與旨揭研習人員，請學校於課務自理原則下，同意核予公(差)假登記。  

五、  倘已取得8小時認證證書或18小時認證證書之教師，即不須再參加本次認證研習；全程參與本次

研習活動者，將核予18小時研習時數；參與研習完畢之學員，將由本局核發結訓證書1張，通過儲訓者

得參加各校辦理之補救教學師資甄選及遴用，務需全程參與，請假或缺課者不發給儲訓證書。  

六、  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本案聯絡人中原國小黃仁柏輔導主任(電話:03-4388200分機610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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